訓練通告2011/NTN/M/004 (Revised) 
少年警訊『警隊知識』訓練課程 (新界北總區 - 會員級別) 參加表格

	主辦機構 
	:
	屯門區少年警訊

	日期
	:
	2011年12月11日 (星期日)

	時間
	:
	上午0900時 至 下午1300時   (半天課程)  

	地點
	:
	香港灣仔軍器廠街1號，警察總部警政大樓10樓多用途禮堂

	集合時間及地點
	:
	上午0845時 (逾時不候) 灣仔軍器廠街1號警察總部外避車處

	活動內容
	:
	由導師講解警隊知識內各單元包括警務工作、個人及家居安全內的範疇

	服飾
	:
	1. 學員需穿著少年警訊T恤；
2. 學員必需帶備少年警訊紀錄冊及書寫工具。

	費用
	:
	免費 

	名額
	:
	20人

	報名方法
	:
	請儘快將參加表格傳真至屯門區少年警訊會所  (傳真號碼 : 2463-7377)

	參加資格
	:
	1.  為新界北總區少年警訊會員；
2. 具自律性；
3. 願意及承諾於完成是次訓練後服務分區及總部少年警訊。

	
	
	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參加者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訓練通告2011/NTN/M/004 (Revised)
	姓名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文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正楷)

	年齡：
	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
	性別：            手提電話：  
	

	地址：
	
	  (香港/九龍/新界)

	電郵：
	
	住宅電話：
	

	少年警訊會員號碼：
	所屬區份：
	


	申請人簽署
	：
	

	申請人姓名
	：
	

	日期
	：
	  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訓練通告2011/NTN/M/004 (Revised)
同意書 (18歲以下參加者須提交家長同意書) 


本人聲明敝子弟 ________________ 的健康及體能良好，適宜參加上述訓練課程。 如敝子弟因疏忽或健康欠佳，引致於參加是次訓練課程時傷亡，主辦機構毋須負責。 本人亦明白敝子弟於訓練課程以外的活動時間，警察公共關係科及所屬警區毋須負責。 本人自當督促敝子弟在完成訓練課程後儘速回家免生意外。

當敝子弟完成訓練課程後，願意協助警察公共關係科及所屬警區舉辦的有關少年警訊活動。
	
	
	

	家長簽署
	：
	

	家長姓名/聯絡電話
	：
	

	日期
	：
	


個人資料(私隱)收集聲明:

1. 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只供本機構內部使用。
2. 根據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第十八、二十二及附表一的第六原則，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。
個人資料 (機密)

